
《新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理办法》

实施后评估报告

根据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需要，新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决定对《新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理办法》

（新政办〔2023〕5 号）开展实施后评估工作，具体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评估目的。此次对《新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

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展实施后评估工作，主要目

的如下：

1．通过对《办法》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和评估，了解《办

法》实施后的成效，听取相关责任部门对《办法》的执行情况，

了解《办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客观评价《办法》的质量。

2．分析《办法》中各项规定的合法性、操作性和实用性。

3．总结《办法》制定和实施工作中的经验，研究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措施，完善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理制度，推

动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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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新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

资源管理办法》经 2023 年县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起施行。《办法》共十三条，对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

源的管理方面进行了规定。《办法》的出台，明确了工程建设领

域砂石（土）资源管理单位职责，为加强我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

（土）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支撑，对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

资源管理的难点盲点、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综合处

置利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评估过程。为了使《办法》的实施后评估工作顺利开

展，我局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实施后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对《办法》实施的效果、条款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内容的合法

性和规范性几个方面开展评估，进行内部讨论、整理，撰写实施

后评估报告。

二、评估内容分析和依据

（一）内容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办法》的内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地质灾

害预防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制定。经过核对，《办法》内容

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实

施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

相关规定不相符合。



（二）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1.监管力度得到加强。《办法》

明确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部门相

关职责，明确具体举措，规范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

理要求。解决了我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理的难点、

盲点，强化了我县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综合处置利用，

促进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市场稳定、有序发展。

2.规费收缴得到增长。建立完善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

资源处置制度，规范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价格机制。

《办法》实施后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利用为财政增收

2000 万元以上。

（三）程序设计的可操作性。《办法》按照工程建设领域砂

石（土）资源管理工作需要分为十三条，结合我县目前工程建设

领域砂石（土）资源管理现状，细化了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

资源处置、价格机制等重点环节。相关部门均认为《办法》清晰

明确，制定内容详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存在的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办法》正式颁布后，

在政府门户网站网站对外公开登载，并组织开展了普法宣传，在

行政系统内进行了转发。但根据相关部门反映，对《办法》的宣

传力度不足，建议采取更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规章宣传实施工

作，提高规章的公众知晓率和参与率。

三、评估结论



通过此次对《办法》的后评估工作，我们认为，《办法》的

出台实施，对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砂石（土）资源管

理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达到了指导性和规范性的目的，使各

个部门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相关工作，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

有些规定与上级规定不相符，建议自然资源局提请县政府进行修

改。

2024 年 4 月 25 日


